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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 

泉教中〔2006〕47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转发《关于规范中小学校历和作息时间安排 

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学校： 

现将《关于规范中小学校历和作息时间安排有关事项的通

知》（闽教基〔2006〕79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 

各级各类学校要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，

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。 

    附件：关于规范中小学校历和作息时间安排有关事项的通知  

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

 

主题词：教育 中小学 学习时间  通知 

  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室。  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06 年 10 月 3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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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教育厅文件  
 

闽教基〔2006〕79号 
 

 

关于规范中小学校历和作息时间安排 

有关事项的通知 
 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福州一中、师大附中、福州实小、师大附小： 

近年来，全省各地按照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的有关规定，认真执行

中小学课程计划，科学编制中小学校历和作息时间，在推进实施素质

教育和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。但是同

时也应该看到，少数地方和学校不严格执行校历和作息时间安排，随

意变更开学和放假时间，擅自延长教学时间，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教育

教学秩序和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。为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，全面推进

素质教育，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，根据新修订的《义务教育法》、教

育部印发的《义务教育课程实施方案》（教基〔2001〕28 号）、《普通

高中课程方案（实验）》（教基〔2003〕6 号）和省教育厅《福建省义

务教育课程实施计划（试行）》（闽教基〔2004〕13 号）、《福建省普通

高中课程设置与教学管理指导意见(试行)》（闽教基〔2006〕30 号），

现就规范中小学校历和作息时间安排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校历编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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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每学年 52 周。义务教育阶段每学年上课时间 35 周（包括社

会实践等综合实践活动课）；学校机动时间 2 周，由学校视具体情况

自行安排，如文化节、运动会、远足等；复习考试时间 2周（九年级

下学期毕业复习时间增加 2周）；寒暑假、国家法定节假日共 13周。

普通高中每学年教学时间 40周，社会实践 1周，假期（包括寒暑假、

节假日和农忙假）11周。 

2．在保证完成全学年教学周数的前提下，校历由各设区市教育

行政部门按学年编制下达，并报省教育厅备案。各地要结合实际科学

安排寒暑假的具体起止时间，国家法定节假日应按各级政府安排的时

间执行。 

二、在校活动总量及作息时间安排 

1．周课时数。小学一、二年级在校学习时间每周 26课时；小学

三至六年级学生在校学习时间每周 30 课时；初中学生在校学习时间

每周 34 课时；高中学生在校学习时间每周 35 课时。小学每课时 40

分钟，中学每课时 45分钟，课间休息 10分钟，课间操活动时间不少

于 20分钟。 

2．作息时间。学生早上到校时间，小学一般不早于 7：50，中学

不早于 7：30。冬、春季节还应适当推迟学生早上到校时间。学校要

严格控制学生在校的活动总量，小学每天不超过 6小时，中学每天不

超过 7小时。要严格按照教学规范要求和有关规定布置课外作业，严

格控制课外书面作业总量，保证学生有充足的睡眠时间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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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要严格控制学生在校

学习时间，每年对社会公示本地区中小学校历和作息时间安排，接受

社会监督。各地可结合当地实际和季节变化，对边远山区、海岛学校

及复式教学点作息时间进行适当调整。 

2．各地和学校要严格执行课程计划和中小学教学常规，开齐开

足规定课程。学校每天要安排一定的体育锻炼和课外活动时间，并按

规定保证学生每天体育锻炼时间不少于 1小时。要加强对学生课外活

动、综合实践活动的管理和指导，促进学生进一步全面、主动、和谐、

健康发展。 

3．全省各中小学应严格实行五天工作制。学校和教师不得占用

双休日、节假日、寒暑假以及休息时间组织学生上课和集体补课。学

校和教师要主动关心帮助学习困难的学生，对其中少数确实跟不上学

习进度的学生可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，以促进全体学生共同成长

进步，但此类辅导不得收取任何费用。 

4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督促检查，狠抓相关规定的落实。

各地执行课程计划和作息时间情况，应作为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

督导机构评估地方和学校工作的重要指标。对不严格执行课程计划和

违反作息时间的地方和学校，要依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，违者在各类

评优评先中实行“一票否决”。省教育厅每年春、秋两季将结合开学初

检查对各地执行课程计划和作息时间情况进行专项督查。 

各地在执行上述规定时，有何问题和经验，请及时报我厅基础教

育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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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教育厅 

二○○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教育  中小学  学习时间  规范  通知 

  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06年 10月 26日印发 

 


